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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2014-196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

时）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

会议议案，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怀进先生主持。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安达市独资设立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

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

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

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

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宣城市独资设立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

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

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

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

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三门峡市独资设立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

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

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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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用价值人民币 1000万元的土地房产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抵押保证，担保期限为 12 个

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吴益善、张正、YANG HUAI JIN 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本议案详见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98。 

表决结果：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其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进行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

阳能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拟将

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租赁”）进行融资租

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5 年，具体内容以公司与信达

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届时公司将依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拟将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租赁进行融资租赁业

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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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本议案详见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4-199。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2014年12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

临 2014-200。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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